附件1

颁 奖 顺 序
一、“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”颁奖

分两批：

第一批：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、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、化学化工学院、生命科学学院、体育学院、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、文学院、教育与教师发展学院、美术学院、音乐舞蹈学院10个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的代表上台领奖；

第二批：党委办公室、党委组织部、党委宣传部、学生处、纪委（监察处）、团委、工会、教务处、校医院、附小、新联学院11个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的代表上台领奖。

二、“文明教师”、“文明干部”、“文明工人”颁奖

分三批：

第一批：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、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、化学化工学院、生命科学学院、外国语学院、体育学院、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、商学院、文学院、历史文化学院的10名获奖个人代表上台领奖。

第二批：教育与教师发展学院、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、美术学院、音乐舞蹈学院、法学院、社会事业学院、马克思主义学院、环境学院、旅游学院、水产学院的10名获奖个人代表上台领奖。

第三批：机关一总支、机关二总支、机关三总支、离退休职工管理处、图书馆、继续教育学院、后勤集团、校医院、新联学院、附中的10名获奖个人代表上台领奖。

三、“文明班级”和“文明学生”颁奖

分两批：

第一批：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、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、化学化工学院、生命科学学院、外国语学院、体育学院、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、商学院、文学院、历史文化学院、教育与教师发展学院的11名学生代表上台领奖；

第二批：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、软件学院、美术学院、音乐舞蹈学院、法学院、社会事业学院、环境学院、旅游学院、水产学院、继续教育学院、研究生学院、国际交流与教育学院的12名学生代表上台领奖。

